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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

当年新吸纳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就业困难人员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
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。

 申请对象

社保补贴标准 ：按用人单位为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
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（含大病互助医疗补充保险费）和失业保险
费的 100% 给予补贴。
岗位补贴标准 ：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社保补贴满 12 个月后，
按每人每年 5000 元的标准给予岗位补贴。
补贴期限：就业困难人员首次享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 ( 不含 5 年 )
的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5 年，其余人员累计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 补贴标准

1.《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报表》1 份（盖企业鲜章）
2. 单位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
3. 单位银行基本账户原件和复印件
4. 新增就业困难人员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和复印件
5. 新增就业困难人员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、社保个人缴费明细
6. 申报社保、岗位补贴人员花名册
7. 申报补贴人员每月签字的工资表或银行转账凭据
8. 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真实性和用工真实性“承诺书”
9. 经办机构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

 申请材料

参保地所在街道就业服务部门

 办理地点
成人社发〔2021〕21 号

 政策依据

（岗位）补贴办理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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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工成本补贴办理指南

对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期间，签订劳动合同招用新成
长劳动力并按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（新成长劳动力应为首次参保）的
企业，给予招工成本补贴。补贴发放对象为 ：招用新成长劳动力的各类
企业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
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。
新成长劳动力指 ：初次就业且初次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 16 到 24 周
岁青年、毕业年度或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以及当年退役转业
军人。

 申请对象

企业每招用 1 名符合条件的新成长劳动力给予该企业 1000 元招工成本
补贴。

 补贴标准

2024 年 5 月 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 办理时间

补贴实行“免申即享”发放方式，由各地根据参保系统信息直接向企业
发放。

 办理方式

川办规〔2024〕2 号

 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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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录用奖励办理指南

对积极主动提供用工信息、新录用（录用 12 个月内）成都高新区户籍
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失业人员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
的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各类用人单位。用人单位录用以下人员不享受录用
奖励 ：
1．正在成都高新区享受公益性岗位相关补贴的人员
2．用人单位吸纳已申请享受过录用奖励 12 月内的人员
3．离职 3 个月内又被原单位录用的

 申请对象

一年一次性 1000 元 / 人。

 奖励标准

1．《录用奖励申请表》和《申报录用奖励人员花名册》
2．用人单位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等用工主体证
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
3．录用人员的身份证、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及复印件
4．申报录用奖励人员在用人单位新参保证明材料
5．用人单位的账户信息
6．其他相关资料

 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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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录用符合条件人员 12 个月内按照属地原则（区外用人单位按
照就近原则）向高新区的相关街道申请。登录“高新通”进行线上申报：
1. 登录账号。已注册“高新通”账号的企业，可直接登录“高新通”进入“政
策通”页面，点击下方“申报入口”；未注册账号的企业，须先完成“个
人账号注册”及“绑定企业”相关操作（可通过点击“高新通”网页右侧“智
能客服”，输入“个人账号注册”或“绑定企业”查询相关操作指南）。
2. 点击申报。点击“申报入口”或“查看更多”，在政策申报模块下点
击“2024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支持创业的若干政策”，查找“支
持方向一 ：用人单位录用奖励”政策事项，点击“立即申报”。
3. 填报资料。按要求填写“基本信息”中各项数据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按要求下载附件模板，并填报、上传相关附件资料。资料填报后，可在“账
号中心→政策通→申请政策记录”里查看或修改被驳回的资料。
4. 等待审核结果及资金拨付结果。请企业留意手机短信，政策审核情况
及资金拨付情况将以短信形式告知（整体流程 ：资料初审→资料复审→
资格审查→名单确认→收据填报→资金拨付）。

 办理流程

成高管发〔2022〕18 号

 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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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用工奖励办理指南

稳定使用成都高新区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失业人
员中就业困难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的成都市行政区域内
各类用人单位。

 申请对象

对于稳定使用成都高新区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失
业人员中就业困难人员的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各类用人单位，每缴纳社会
保险满 12 个月按 2000 元 / 人的标准给予稳定用工奖励。
对于稳定使用成都高新区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其他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
的失业人员的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各类用人单位，每缴纳社会保险满 12
个月按 1000 元 / 人的标准给予稳定用工奖励。
用人单位使用正在成都高新区享受公益性岗位相关补贴的人员，不享受
稳定用工奖励。同一用人单位，每 12 个月内只能申报一次稳定用工奖励。

 奖励标准

1．《稳定用工奖励申请表》和《申报稳定用工奖励人员花名册》
2．用人单位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等用工主体证
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
3．稳定使用人员的身份证、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及复印件
4．申报稳定用工奖励人员申报期间的参保证明材料
5．用人单位的账户信息
6．其他相关资料

 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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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高管发〔2022〕18 号

 政策依据

用人单位每稳定使用符合条件人员 12 个月以上就可按照属地原则（区
外用人单位按照就近原则）向成都高新区的相关街道就业服务部门申请。
登录“高新通”进行线上申报 ：
1. 登录账号。已注册“高新通”账号的企业，可直接登录“高新通”进入“政
策通”页面，点击下方“申报入口”；未注册账号的企业，须先完成“个
人账号注册”及“绑定企业”相关操作（可通过点击“高新通”网页右侧“智
能客服”，输入“个人账号注册”或“绑定企业”查询相关操作指南）。
2. 点击申报。点击“申报入口”或“查看更多”，在政策申报模块下点
击“2024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支持创业的若干政策”，查找“支
持方向二 ：稳定用工奖励”政策事项，点击“立即申报”。
3. 填报资料。按要求填写“基本信息”中各项数据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按要求下载附件模板，并填报、上传相关附件资料。资料填报后，可在“账
号中心→政策通→申请政策记录”里查看或修改被驳回的资料。
4. 等待审核结果及资金拨付结果。请企业留意手机短信，政策审核情况
及资金拨付情况将以短信形式告知（整体流程 ：资料初审→资料复审→
资格审查→名单确认→收据填报→资金拨付）。

 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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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用工补助办理指南

1. 在高新区内参保人数 20 人以上的企业并开展 10 人以上共享用工
2. 共享用工需为已在借出单位依法参保 3 个月及以上的员工，具体工作
地需在高新区
3. 借出单位和借入单位应当是相互独立的单位，母子公司和总分公司之
间的员工共享不在本补贴范围内
4. 通过人力资源代理机构和劳务派遣公司购买就业服务的企业除外

 申请对象

1．共享时间为 1-2 个月（含 2 个月）的，对借出单位、借入单位双方均
按 500 元 / 人的标准予以奖励
2．共享时间为 2 个月以上的，对借出单位、借入单位双方均按 1000 元 / 人
的标准予以奖励
3．借出单位、借入单位每年补贴最高均不超过 20 万元
4．共享的员工每年只纳入一次补贴名单

 奖励标准

“共享用工”备案所需资料 ：
1．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）
2．《成都高新区“共享员工”登记备案表》
3．成都高新区“共享员工”合作协议
4．成都高新区“共享员工”备案花名册

“共享用工”补助申请所需资料 ：
1．《成都高新区“共享用工”用工补助申请表》
2．借入单位将借入资金支付给借出单位的银行转账支付凭证
3. 借出单位向借出人员支付工资的银行转账支付凭证
4. 共享员工近 3 个月社保参保记录

 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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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高管发〔2022〕18 号
 政策依据

先向借出单位所在街道就业部门书面提交备案申请，备案通过后再提出
补助申请。补助申请登录“高新通”进行线上申报 ：
1. 登录账号。已注册“高新通”账号的企业，可直接登录“高新通”进入“政
策通”页面，点击下方“申报入口”；未注册账号的企业，须先完成“个
人账号注册”及“绑定企业”相关操作（可通过点击“高新通”网页右侧“智
能客服”，输入“个人账号注册”或“绑定企业”查询相关操作指南）。
2. 点击申报。点击“申报入口”或“查看更多”，在政策申报模块下点
击“2024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支持创业的若干政策”，查找“支
持方向四 ：共享用工补助”政策事项，点击“立即申报”。
3. 填报资料。按要求填写“基本信息”中各项数据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按要求下载附件模板，并填报、上传相关附件资料。资料填报后，可在“账
号中心→政策通→申请政策记录”里查看或修改被驳回的资料。
4. 等待审核结果及资金拨付结果。请企业留意手机短信，政策审核情况
及资金拨付情况将以短信形式告知（整体流程 ：资料初审→资料复审→
资格审查→名单确认→收据填报→资金拨付）。

 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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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用工补贴办理指南

对注册且参保在成都高新区的企业（劳务派遣、人力资源中介企业除外），
上年用人规模在 100 人（含）以上，扩大产能后不断增加就业岗位，积
极配合就业工作且用工规范的企业可申请扩大用工补贴。

 申请对象

用工规模较上年增加 10% 及以上，奖励标准按增加人数给予 500 元 / 人
的一次性补贴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 补贴标准

2024 年 6 月起实行“免申即享”发放方式（具体时间以实际通知为准）。

 办理方式

成高管发〔2022〕18 号

 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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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机构 经办地址 联系电话

肖家河街道办事处
新乐中街 79 号肖家河街道办事处 3 楼
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办公室

85198674

芳草街街道办事处 神仙树西路 4 号就业所 2 楼 85154114

石羊街道办事处
家和街 18 号石羊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
204

86142890

桂溪街道办事处 天仁路 176 号 305 办公室 85212805

中和街道办事处 吉龙二街 400 号三楼 8 号窗口 67645427

合作街道办事处
天宇路 5 号 4 楼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
务办公室

60236815

西园街道办事处
合庆路 33 号西园街道办事处劳动就业和
社会保障服务办公室 106 号

69261229

成都高新区经办地址


